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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及

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人含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百

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小度互

娱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含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

国)有限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星潮闪耀移动网络科

技（中国）有限公司提供服务；接受关联人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个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小度互娱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弧途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向关联人杭州回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个联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商品；均属于日常经营活动。预计2019年公

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出售商品和提供劳

务的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18,000万元，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2018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实际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13,049.01万元，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119.88万元。



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6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方毅、沈欣、陈天、方益民、田

鹰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额及公司（含下属控股及全资子公司）2019年日常关

联交易进行预计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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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内容

关

联

交

易

定

价

原

则

预计金额

（不超

过）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

联人

提供

服务

百度在线网

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

司

技术推

送、移动

互联网营

销、数据

服务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6,000.00 2,059.27 4,651.4

6

北京百度网 技术推送 公 2,850.00 152.72



讯科技有限

公司

允

定

价

原

则

1,807.2

9

百度时代网

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

司及百度集

团其他关联

方

移动互联

网营销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100.00 0.50 7.91

北京小度互

娱科技有限

公司

技术推

送、用户

画像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50.00 4.72 37.74

北京爱奇艺

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推

送、移动

互联网营

销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300.00 48.85
132.77

微梦创科网

络科技(中

技术推

送、数据

公

允
6,800.00 1,223.91

5,425.5

4



国)有限公

司

服务及其

他

定

价

原

则

北京微梦创

科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及

新浪旗下其

他关联方

数据服务

及其他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100.00 -
0.33

星潮闪耀移

动网络科技

（中国）有

限公司

技术推

送、数据

服务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1,700.00 311.30
985.79

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他

关联方

技术推送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100.00 -
0.19

小计 18,000.0

0
3,801.27

1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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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关联

人提

供的

服务

北京微梦创

科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广告流量

/通道测

试费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500.00 -
12.97

上海个众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广告流量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500.00 -
15.33

北京小度互

娱科技有限

公司

广告流量

/通道测

试费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700.00 -
18.54

杭州弧途科

技有限公司

中介服务

费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10.00 -
0.54

小计 47.38



1,710.00

向关

联人

采购

商品

杭州回车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购置礼品

费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60.00 2.07
8.11

深圳个联科

技有限公司

智能客流

硬件

公

允

定

价

原

则

230.00 -
64.40

小计
290.00

2.07 72.51

注：2018年5月后，公司董事阎炎不再担任中石化独立董事，公司将

2018年度全年公司与中石化之间发生的交易认定为关联交易，2019年将

不认定为关联交易。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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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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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关

联

人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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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百度在

线网络

技术

(北京)

有限公

司

技术推

送
1,870.30

2,500.0

0
5.58%

-

25.19%

巨 潮

资 讯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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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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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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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期

内 公

司 尚

未 上

市 ，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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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公

移动互

联网营

销

2,591.11
3,000.0

0

24.36

%

-

13.63%

数据服

务及其

他

190.05 300.00 1.95%
-

36.65%

北京百

度网讯

科技有

限公司

技术推

送
1,807.29

2,000.0

0
5.39% -9.64%

百度时

代网络

技术

(北京)

有限公

司

移动互

联网营

销

7.91 40.00 0.07%
-

80.23%

北京小

度互娱

科技有

限公司

技术推

送
18.87 50.00 0.06%

-

62.26%

用户画

像
18.87 50.00 0.06%

-

62.26%



告）
北京爱

奇艺科

技有限

公司

技术推

送
31.81 100.00 0.09%

-

68.19%

移动互

联网营

销

100.96 300.00 0.95%
-

66.35%

微梦创

科网络

科技

(中国)

有限公

司

技术推

送
5,120.97

6,000.0

0

15.27

%

-

14.65%

数据服

务及其

他

304.57 500.00 3.12%
-

39.09%

北京微

梦创科

网络技

术有限

公司

数据服

务及其

他

0.33 5.00 0.00%
-

93.40%

星潮闪

耀移动

网络科

技（中

国）有

限公司

技术推

送
655.60 800.00 1.96%

-

18.05%

数据服

务及其

他

330.19 350.00 3.38% -5.66%

中国石

油化工

股份有

技术推

送
0.19 5.00 0.00%

-

96.20%



限公司

小计
13,049.0

1

16,000.

00

-

18.44%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服

务

北京微

梦创科

网络技

术有限

公司

广告流

量/通

道测试

费

12.97 300.00 0.28%
-

95.68%

上海个

众信息

技术有

限公司

广告流

量
15.33 250.00 0.33%

-

93.87%

北京小

度互娱

科技有

限公司

广告流

量/通

道测试

费

18.54 200.00 0.40%
-

90.73%

杭州弧

途科技

有限公

司

中介服

务费
0.54 20.00 0.11%

-

97.30%

小计 47.38 770.00
-

93.85%

向

关

联

杭州回

车电子

科技有

购置礼

品费
8.11 30.00 0.39%

-

72.97%



人

采

购

商

品

限公司

深圳个

联科技

有限公

司

智能客

流硬件
64.40 200.00 1.80%

-

67.80%

小计 72.51 230.00
-

68.47%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向海龙，注册资本4,520万美元，住所：北京市

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百度大厦三层，经营范围：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承接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销

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鼎鹿中原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与其受

同一控制的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人，该关联人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

2、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梁志祥，注册资本642,128万元，住所：北北京

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百度大厦2层，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技术推广；设计、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经济信息咨询；利用

www.baidu.com、www.hao123.com（www.hao222.net、www.hao222.com）网



站发布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医疗软件技术开发；委托生产电子产品、玩具、照相器材；

销售家用电器、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材、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卫生用品、体育用品、纺织品、服

装、鞋帽、日用品、家具、首饰、避孕器具、工艺品、钟表、眼镜、玩

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仪器仪表、塑料制品、花、草及观赏植物、建筑

材料、通讯设备；预防保健咨询；公园门票、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展览

会票务代理；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出版、教育、医疗保健以外的内

容）；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国内因特

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

网接入服务业务、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

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图书、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网上

销售；利用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游戏产品，演出剧（节）目、表

演，动漫产品（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04月17日）；演出经纪。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演出经纪以及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鼎鹿中原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与其受

同一控制的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人，该关联人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

3、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向海龙，注册资本80万美元，住所：北京市海

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17号楼二层A2，经营范围：开发、生

产计算机软件；系统集成；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鼎鹿中原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与其受

同一控制的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人，该关联人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

联关系情形。

4、北京小度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浩，注册资本595.3909万元，住所：北京市

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7号楼303-305室，经营范围：计算机系

统、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基

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企业策划；影视策划；公共关系服

务；教育咨询；文化咨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版权转让；

版权代理；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销售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电子

产品、文化用品、照相器材、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体育

用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杂货、首饰、工艺品、钟表、眼

镜、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通讯设备；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鼎鹿中原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与其受

同一控制的北京小度互娱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人，该关联人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

5、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耿晓华，注册资本3,000万元，住所：北京市海

淀区海淀北一街2号11层1101，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

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

设备、文化用品、玩具；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预防

保健服务（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

赁）；出租摄影棚；票务代理；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

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节

目及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6月12日）；互联网信息服务业

务不含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含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09月08

日）；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网上销

售（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04月30日）；预包装食品销售，

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12月27日）；利用

信息网络经营音乐娱乐产品、从事网络文化产品的展览、比赛活动艺术

品、演出剧（节）目、动漫产品、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

行）（文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7月06日）；第二类互联网视听

节目服务中的第三项、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

视听节目的制作（不含采访）、播出服务、第四项、网络剧（片）的制

作、播出服务、第五项、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类视听节目的汇集、播

出服务、第六项、文艺、娱乐、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

节目的汇集、播出服务（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

10月23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

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仅限外地分支机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10月24日）；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营业性

演出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06月10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鼎鹿中原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与其受

同一控制的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人，该关联人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6、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曹国伟，注册资本18,000万美元，住所：北京市

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

楼2层，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移动通讯领域的

信息技术；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互联网网站设

计、维护及技术服务；为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提供咨询服务；设计、制作、

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微梦创科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受Weibo

控制，系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禾裕创投受同一控制主体控制的企

业，是公司的关联人，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7、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运利，注册资本55,500万元，住所：北京市

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

研楼3层313-316室，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预防保健服务（不含诊疗活动）；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个人经

纪代理服务；从事文化经纪业务；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

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节



目及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02月20日）；利用信息网络经营

音乐娱乐产品、演出剧（节）目、表演、动漫产品、从事互联网文化产

品的展览、比赛活动、游戏产品（含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网络文

化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0日）；第二类增电信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含电子公告服务）（电信与信息服

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5月20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9年11月03日）；经营演出及经纪业务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09月29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由刘运

利、王巍、曹增辉、郑伟四名新浪、Weibo高管持股的公司，系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禾裕创投之关联人，是公司的关联人，该关联人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8、星潮闪耀移动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杜红，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住所：北京市海

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

楼5层517室，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网络产

品、网络技术、移动通讯领域的信息技术；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转让；数据处理；网站设计；为电子商务提供解决方案；经

济贸易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自

行开发的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星潮闪耀移动网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禾裕创投之关联人，是公司的关联人，该

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9、上海个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丁晓静，注册资本1,000万元，住所：上海市长

宁区江苏路369号 28楼 B座，经营范围：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

术、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系统

集成，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上海个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公司的联营企

业，公司持有上海个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30%的股权。

10、深圳市个联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顾健，注册资本1,200万元，住所：深圳市福田

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五路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7C（F5.8厂房）7C1-

1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及周边配备的销售及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设计；从事广告

业务；市场营销策划；通信产品的研发、销售及生产（委托第三方生

产）；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深圳市个联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

业，公司持有深圳市个联科技有限公司14.794166%的股权。

11、杭州弧途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邓建波，注册资本709.8064万元，住所：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良睦路1399号 20号楼 2019室，经营范围：计

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文

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文化艺术活动(除演出及演出中介),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广告,承办会展,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

划,婚庆礼仪服务,人才中介服务;批发、零售:工艺美术品,数码产品,计算

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器材(除专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杭州弧途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配

偶张洁担任董事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2、杭州回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易昊翔，注册资本49.8146万元，住所：杭州市

西湖区文三路199号创业大厦0611室，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销售: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货物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杭州回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配偶张洁担任董事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各关联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信用良好，经营稳

定，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

依据与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交易价格确定。无市场价格可供比较的或定价

受到限制的重大关联交易，交易价格按照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

上合理利润的标准予以确定，以保证交易价格公允。

（二）关联交易协议

公司与上述各关联人的关联交易协议，将遵循公平、公正、等价有

偿的原则，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

进行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以市场或评估的公允价格为依

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

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产生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得到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作为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拟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经过对公司提交的相关资料、决策程序及前年



度交易情况的核查，现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

联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交易双方按照“公平自

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价模式符合诚

实、信用、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交易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因此，同意将本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浙江每日互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